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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苏 0509破申 96号

申请人：苏州工业园区百川建筑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 

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金陵西路388号3幢115室。

诉讼代表人：蒋瑜，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。

被申请人:吴江裕华服饰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

江经济开发区运河路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拥民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执行过程中，本院发现被执行人吴江裕华服饰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裕华公司）具备破产原因，经申请执行人苏州工业园区百

川建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百川公司）同意，决定将裕华公司移

送破产审查。2025年4月21日，本院立案登记裕华公司执行案件

移送破产审查一案，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。2025年4月28

日，本院向裕华公司送达通知书等材料被退回。2025年4月29日，

本院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公告，告知其异议权利

及期限。异议期满，裕华公司未提出异议。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：裕华公司设立于2007年2月7日，企业类型为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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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公司（台港澳法人独资），住所地为苏州市吴江区。苏州工

业园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2日作出(2013)园商初字第0406

号民事判决书,根据上述民事判决书,裕华公司偿还百川公司欠

款本金人民币130万元，并偿付违约金164244.3元以及以130万元

本金为基数，自2011年5月3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，

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。上述民事判决

书生效后，裕华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，百川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

执行，案号为(2014)吴江执字第0740号，本院在执行过程中未发

现被申请人裕华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。截至2025年5月20日，

裕华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在本院有尚未履行完毕的执行案件5件，

合计未履行标的为10359816.72元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的规定，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

第三条的规定，“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”根

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解释》

第五百一十一条的规定，“在执行中，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

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，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

人之一同意的，应当裁定中止对被执行人的执行，将执行案件相

关材料移送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。”具体到本案中，首先，

百川公司与裕华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系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，百

川公司具备对裕华公司提出破产清算申请的主体资格，且本院经

申请执行人百川公司同意后，有权将裕华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

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；其次，裕华公司系企业法人，属于破产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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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主体，其住所地在苏州市吴江区，本院对此亦具有管辖权；最

后，裕华公司经本院强制执行，其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，资产

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。综上，裕华公

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

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

第一款第一项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〉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、第五百一十二条之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

受理苏州工业园区百川建筑有限公司对吴江裕华服饰有限

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向  军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王  健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王率先

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张毕青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贾春湘


